
臺北市政府 88.11.17. 府訴字第八八０五六七二二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右訴願人因家長會會長資格認定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六月三日北市教三字第

八八二一九八四六００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臺北市大安區○○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小）於八十七年九月十日召開八十七學年

　　度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會中決議照案通過原八十六學年度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臺

　　北市大安區○○國小家長會組織章程，並選出常務委員三十五名、會長一名（即訴願人

　　）、副會長五名。訴願人以○○國小家長會會長名義，檢陳○○國小八十七學年度學生

　　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含家長會組織章程暨家長委員名冊），送原處分機關備

　　查。嗣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北市教三字第八七二七二七四一００號函復

　　○○國小學生家長會，更正家長會組織章程中若干規定之用語，並請其一併修正該組織

　　章程中第九條第六款及第十九條之規定後另案報核。

二、○○國小家長會會員代表○○○等五十五人以八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建會字第九八一０

　　二六六號函附連署書，請求原處分機關派員督導其欲召開之家長會臨時大會，並對八十

　　七年九月十日所召開之八十七學年度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選出會長副會長之過程及

　　通過之組織章程表示質疑。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北市教三字第八七二七

　　一二八六００號函復○○國小家長會略以：「......說明......：三、有關會長、副會

　　長等選舉方式與人數、組織章程之訂定，應依據前開設置辦法第六條第四款、第九條、

　　第十條及第十一條等相關規定辦理，倘有不符者，自應重新改選與重組。四、另貴會擬

　　召開臨時大會乙節，本局因業務繁忙，不克派員前往，請逕依前開設置辦法第七條、第

　　八條規定逕行召開。」該等連署人於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召開家長會家長代表臨時大

　　會，由○○○副會長擔任主席，會中決議修改組織章程及擬依修訂後組織章程召開家長

　　會代表大會重選會長、副會長及委員，會後由○○國小以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北市

　　○○字第四０九號函，轉呈該校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召開之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第一

　　次臨時大會會議紀錄及增修八十七學年度家長會組織章程。嗣○○國小依前開臨時大會

　　會議決議，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召開○○國小家長會家長代表大會，重新選出會長

　　、副會長及委員，會後並由新任家長會會長○○具名，以八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北市建



　　家字第八七００一號函檢陳改選後○○國小家長會八十七學年度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及

　　委員名冊送原處分機關備查。

三、原處分機關綜理前開連署人異議書、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召開之家長代表臨時大會會

　　議紀錄及改選後新任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及委員名冊等資料，以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北市教三字第八七二七八０二０００號函復○○國小以：「......說明......：四、查

　　貴校家長會會長選舉（指八十七年九月十日召開之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會中選出訴願

　　人為會長）並未依據上開設置辦法第九條第六款及第十一條規定辦理，因無合法產生之

　　效力，尚難認其具有家長會會長之資格，從而亦無行使會員代表大會常會及臨時會之召

　　集權。五、另家長會於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十七日由會員代表自行連署召集

　　之會員代表大會臨時會，因設置辦法並無賦予會員代表有自行召集會議之權，縱因會長

　　非經合法產生，臨時會所作之決議、組織章程之修訂暨其作成之重新改選家長委員會委

　　員、會長、副會長等之決議仍難認為有效。六、依設置辦法規定，會員代表大會常會及

　　臨時會之召集權均應由家長會會長行使，惟遇有上屆家長會會長已解任，而被選出之現

　　任會長又非經合法產生致無召集權，本案請貴校協助重行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並於會中

　　推選適當人選擔任主席後，再......重新選舉家長委員會委員、會長及副會長。......

　　」○○國小即依該函指示於八十八年一月四日召開八十七學年度○○國小家長會會員代

　　表大會，以確定家長會組織章程及重選會長、副會長及委員。會中決議直接對○○國小

　　家長會組織章程八十七年版本投票表決通過，並決議就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召開之代

　　表大會選出之委員、會長及副會長予以追認表決。會後並由新任家長會會長具名以八十

　　八年一月七日北市建家字第八七００二號函檢送○○國小家長會組織章程及改選八十七

　　學年度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及委員名冊予原處分機關申請備查。

四、訴願人對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北市教三字第八七二七八０二０００號函認定其無家長

　　會會長資格表示不服，於八十八年一月八日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八十八年三月三

　　十一日府訴字第八八０一二三七九００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

　　處分。」撤銷理由略以：「......四......其會長、副會長是否由會員代表選舉產生，

　　係屬事實問題，且訴願人八十八年一月八日致原處分機關陳情書亦敘及八十七年九月十

　　日會長、副會長選舉，選票係由校方印製，是其選舉方式為何，應不難查證。惟遍查全

　　卷，並無原處分機關調查該次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選舉過程之資料，原處分機關遽

　　依○○○等連署人所提出之異議書陳述內容即認定選舉不符法定程序，訴願人不具家長

　　會會長資格，尚嫌率斷。......」

五、其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八年三月六日北市教三字第八八二一二四二九００號函復○○國

　　小學生家長會略以：「......說明......二、本案經研議　貴會既依本局八十七年十二

　　月三十日北市教三字第八七二七八０二０００號函示由學校協助重行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並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相關規定程序通過組織章程並進行改選事

　　宜，所送組織章程暨會長、副會長及委員名冊同意備查。三、惟因○○國小於會員代表

　　大會開會通知單上未將改選會長等乙節列入議程，程序上似有瑕疵，為避免引發爭議，

　　本局除函請該校嗣後檢討改正外，並請　貴會於爾後召開之相關會務會議時特予參酌辦

　　理。」

六、其後訴願人陸續向原處分機關陳情，原處分機關遂以八十八年六月三日北市教三字第八

　　八二一九八四六００號函復訴願人仍維持原處分，其理由略以：「......說明......三

　　、......　......　查該校於八十七年九月十日召開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且依法選出

　　家長會委員，惟經調閱會長、副會長選票中發現，會長、副會長實由家長委員會委員選

　　舉產生，而非依規定由會員代表選舉產生。......五、查家長會係依據設置辦法成立之

　　一獨立組織，家長會召開相關會議時，依設置辦法第十四條規定，學校係列席並協助家

　　長會成立，並非立於主導地位，倘選舉過程不符規定，校方雖因不諳法令、難辭其咎，

　　本局當另責請該校錄案檢討，惟究選舉過程暨經調閱選票等相關資料，選舉過程終非合

　　於規定程序，......七、本案前以　臺端所送本市○○國小八十七學年度家長會組織章

　　程有多項與設置辦法不符而未予以備查，且經查該校家長會（會）長、副會長確實未依

　　據設置辦法等規定選舉產生，既依程序請釋本府法規會後，以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本

　　局教三字第八七二七八０二０００號函請學校協助家長會重行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並依據

　　設置辦法等規定重新改選，經研議，仍維持原行政處分，尚請諒察。」訴願人猶表不服

　　，於八十八年七月三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

　　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九條第六款規定：「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左..

　　....：六、選舉家長委員會委員及會長、副會長。」第十一條規定：「家長會置會長一

　　人，並得置副會長一人至三人，由會員代表就家長委員會委員選舉之。會長以連任一次

　　為限。」第十六條規定：「家長會於每屆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應將會議紀錄

　　及會務人員名冊（包括會長、副會長、顧問、常務委員、委員、秘書及幹事）及組織章

　　程報請本府教育局備查。」第二十條規定：「家長會違反教育法令規定時，本府教育局

　　得視其情節輕重予以糾正或令其改組之。」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於處分函中稱因訴願人所送會議紀錄並未載明會長、副會長等選舉過程，

　　　尚難查明選舉方式是否有違設置辦法之規定。訴願人遍查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內並無

　　　要求呈報選舉過程與選舉方式之規定，訴願人被推舉為班級家長代表後，根本不知道

　　　自己會當選何種職務，無從知悉設置辦法之規定，若僅就沒有呈報選舉過程即否定家



　　　長會會議不予備查，實有欠公允。且當日選舉過程全係由校方主導，原處分機關於前

　　　開函說明中承認校方認為家長會會長、副會長之選舉方式已行之有年，學校亦不察有

　　　何不適法，從家長會選舉，到校方頒發當選證書全由校方主導，縱選舉有疏失，絕非

　　　訴願人之過，學校的錯誤由訴願人來承擔合理嗎？

（二）原處分函中載有原處分機關已函請學校協助家長會重新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並依據設置

　　　辦法等規定重新改選。但校方該日（八十八年一月四日）並未重新改選，反倒就八十

　　　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選出之委員、會長及副會長名單予以追認通過。試問原處分機關如

　　　何說明該校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選舉之合法性？又依據哪一條法律予以追認通過？

三、卷查○○國小於八十七年九月十日召開八十七學年度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會中決

　　議通過該校學生家長會八十六年版組織章程，並選出訴願人為家長會會長，因部分家長

　　會會員代表連署提出異議，原處分機關依連署書內容所載事項及該校送呈之家長會組織

　　章程規定，認定○○國小學生家長會於八十七年九月十日所選舉之家長會委員、會長及

　　副會長之程序，違反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因無合法產生

　　之效力，尚難認訴願人具有家長會會長之資格。訴願人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訴願決

　　定責由原處分機關調查當日（八十七年九月十日）選舉家長會委員、會長及副會長之實

　　際過程，不得僅依組織章程之規定及連署異議書所載事項，遽認當日所為選舉不合法。

　　嗣原處分機關向○○國小調閱當日選票，確定會長及副會長係由會員代表所選出之委員

　　所選出，而非由會員代表大會選出，確係違反前開設置辦法之規定，而無合法產生之效

　　力，原處分機關重行查證後所為維持原處分之決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四、惟原處分機關亦坦承○○國小歷來家長會原組織章程及會長、副會長之選舉均與設置辦

　　法之規定不符，且已行之有年，從未發覺錯誤，○○國小應有疏失，而原處分機關依設

　　置辦法第二十條規定對家長會負有監督之責，亦未察覺○○國小家長會長期違反設置辦

　　法規定情事，顯未盡其監督之義務，先予指明。又訴願理由指摘○○國小家長會於八十

　　八年一月四日由○○國小協助召開之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並未重新改選委員、會長及

　　副會長，反倒就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選出之委員、會長及副會長名單予以追認通過乙

　　節，雖不得與訴願人是否具有合法之家長會會長資格乙事混為一談，然○○國小依原處

　　分機關指示於八十八年一月四日所協助召開之八十七學年度○○國小家長會會員代表大

　　會，會中並未依原處分機關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北市教三字第八七二七八０二０００

　　號函指示，重新選舉家長委員會委員、會長及副會長，而以追認方式表決通過該校家長

　　會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召開之會員代表大會選出之委員、會長及副會長名單，有○

　　○國小家長會八十八年一月七日北市建家字第八七００二號函送呈原處分機關所檢附之

　　八十七學年度○○國小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並予備

　　查，與設置辦法之相關規定未盡相符，併予指明。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十一　　月　　十七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教育部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五號）


